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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，專戶存儲，事業單位如未依規定提撥，當地主管機關依同法第 79 條

規定得處新台幣 6 千元以上 6 萬元以下罰鍰；經查聯福、東菱及福昌等僱用關廠工人之事業

單位，曾經桃園縣、台北縣（現為新北市）及台北市政府以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56 條未按月提

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之規定裁處罰鍰在案。 

五、另外，為加強勞工工資、退休金及資遣費之保障，本部已研提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

將勞工工資、退休金及資遣費等債權之優先受清償順位與第一次序之擔保物權同；其未受分

配清償之債權，仍有最優先受清償之權。另為避免事業單位歇業時，勞工因其未依法提撥或

未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，影響勞工日後請領退休金之權益，增訂雇主應於年終檢視其勞

工退休準備金專戶提撥狀況，如不足未來一年內符合退休資格勞工退休金給付所需者，應補

足差額，並送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審議。且為督促雇主確實遵守法令，併同

檢討雇主若未於年終檢視其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提撥狀況，除應依限補足差額外，並課予處

罰。另對於雇主未依法給付退休金及資遣費者，增加其責任，課予刑罰，以加強勞工退休權

益，目前該修正草案業於 102 年 12 月 19 日報請行政院審議。 

（六十四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廣大興號槍擊案件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23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6-116） 

有關羅委員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外交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菲律賓司法部已於本（103）年 3 月 18 日公布「廣大興 28 號」漁船案裁定決議書，以「殺人

罪」（homicide）起訴 8 名菲律賓海巡署涉案人員，另以「妨礙司法公正罪」（obstruction of 

justice）起訴其中 2 名涉案人員，起訴內容與菲國家調查局建議內容大致相同，亦符合我國偵

查結果。 

二、「廣」案發生後，經我政府堅持與積極交涉，臺菲雙方於上年 5 月底完成平行合作調查，菲國

調局於上年 8 月 7 日公布經總統艾奎諾三世核定之「廣」案調查報告；艾奎諾總統另指派「

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」理事主席裴瑞茲於上年 8 月 8 日來華，向我政府及受害者家屬正式

道歉，並與家屬就賠償金獲致協議。 

三、菲國司法部公布「廣」案調查報告後，即依法定程序由三名檢察官組成調查小組，進行調查起

訴工作，期間共舉行三次庭訊，外交部於上年 9 月 9 日派員陪同我方三名證人赴菲出庭作證

。駐菲律賓代表處並委任菲國律師協助我方證人出庭陳述，促使調查程序能順利進行，有助

菲檢察官調查證據，作成起訴之決定。 

四、為促菲政府確實懲兇，外交部及駐菲律賓代表處將「廣」案後續起訴涉案人員列為首要工作。

駐菲律賓代表處持續積極進洽菲國政府行政部門、國會及媒體，透過各種管道促請菲國政府

儘速公正起訴涉案之海巡署人員，外交部亦多次約見菲國駐華代表，嚴正表達我方立場。外

交部及駐菲律賓代表處將會密切注意「廣」案後續之法院審理及判決等司法程序及進展，期

使正義獲得伸張。 


